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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交通运输企业统计一套表联网直报试点示范工程是《关于推

进交通运输企业统计一套表联网直报的实施意见》明确的交通运输企

业统计一套表联网直报（以下简称一套表联网直报）的重点工作。按

照“稳步推进、成熟先行、试点示范、逐步推广”的思路，2018 年

先期选择条件相对成熟、行业集中度较高的海洋运输、港口、公路客

运站、城市客运四大领域推进一套表联网直报，率先取得突破。 

为检验一套表联网直报制度设计的科学性、联网直报平台运行的

稳定性、直报企业认定标准的合理性和统计业务新流程的操作性，特

开展本次试点工作。 

1.试点工作内容 

1.1 试点范围 

本次一套表联网直报试点工作选择条件相对成熟、行业集中度较

高的海洋运输、港口、公路客运站、城市客运四大领域开展。具体试

点范围如下： 

（1）海洋运输：办理水路运输许可证，所有从事沿海、远洋客

货运输业务的法人单位。 

（2）港口：办理港口经营许可证，所有从事港口经营业务的经

营业户，包括法人单位、个体经营户以及隶属于其他行业但从事港口

经营业务的产业活动单位。 

（3）公路客运站：办理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所有从事二级及

以上客运站经营业务的法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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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城市客运：所有从事公共汽电车客运、轨道交通和城市客

运轮渡经营业务的经营业户以及从事出租客运经营业务的法人单位。 

 注：①法人单位，是指有权拥有资产、承担负债，并独立从事社会经济

活动（或与其他单位进行交易）的组织。法人单位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a.依法

成立，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b.独立拥有（或

授权使用）资产或者经费，承担负债，有权与其他单位签订合同；c.具有包括资

产负债表在内的账户，或者能够根据需要编制账户。 

②产业活动单位，是指位于一个地点，从事一种或主要从事一种社会经济

活动的组织或组织的一部分。产业活动单位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a.在一个场所

从事一种或主要从事一种社会经济活动；b.相对独立地组织生产活动或经营活动；

c.能提供收入、支出等相关资料。 

1.2 试点内容 

本次试点调查内容涉及单位基本情况、财务状况、生产情况、能

耗情况、景气状况五个方面。具体如下： 

（1）单位基本情况 

包括单位基本信息、经营信息、企业隶属关系、从业人员及工资

信息等。 

（2）财务状况 

包括资产负债、损益及分配及人工成本增值税等。 

（3）生产情况 

①海洋运输：包括海洋客货运输生产、分货类运输情况等。 

②港口：包括分航线生产情况、分货类吞吐量、集装箱吞吐量、

集装箱铁水联运运量、分货类分运输方式集疏运情况、分装（卸）货

港分货类吞吐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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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公路客运站：包括客运班次、投入运力、发送量等。 

④城市客运：包括运营车辆、场站设施、运营线路、运营服务等。 

（4）能耗情况 

包括能源消耗总量、分燃料类型能源消耗量等。 

（5）景气状况 

包括生产情况判断、经营效益判断、运力供需判断以及企业经营

面临的主要问题等。 

1.3 试点时间 

（1）基本情况、生产情况和能耗情况年报 

2018 年 1 月 20 日开始报送，2 月 20 日完成省级数据审定工作。 

（2）财务年报 

2018 年 4 月 25 日开始报送，5 月 25 日完成省级数据审定工作。 

（3）定期报表（月报、季报） 

①1-11 月份月报、1-3 季度季报：月、季后 1 日开始报送，3 日

完成省级数据审定工作； 

②12 月份月报、4 季度季报：月、季后 1 日开始报送，20 日完

成省级数据审定工作。 

1.4 职责分工 

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含下设行政管理机构和事业单位，下同）

负责组织开展一套表联网直报试点工作，做好对下级管理部门和试点

单位的工作布置及培训，组织试点单位及时报送数据，认真履行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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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责。 

（1）交通运输部 

交通运输部负责全面统筹和推进本项工作。具体包括： 

①制定《公路水路交通运输企业一套表统计调查制度》，组织开

发“交通运输企业一套表联网直报系统”，组织协调一套表联网直报

试点的具体实施工作； 

②负责组织对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进行工作布置和技术培训； 

③明确各张报表部内审定单位和审定责任人，负责数据的部级审

定工作； 

④负责全国数据质量评估和试点工作总结。 

（2）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牵头组织本地区一套表联网直报试

点的实施工作。具体包括： 

①组织开展本地区一套表联网直报试点工作布置和技术培训； 

②明确各张报表本省审定单位和审定责任人； 

③负责数据的催报、审定工作； 

④负责本辖区数据质量评估和试点工作总结。 

（3）市、县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市、县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本辖区一套表联网直报试点的组

织实施工作。具体包括： 

①负责本辖区一套表联网直报试点单位的日常联系，掌握基本名

录库的实际变更情况以及对试点单位报送数据质量的事中事后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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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 

②组织开展本辖区一套表联网直报试点工作布置和技术培训，特

别是针对试点单位的工作任务讲解和系统培训； 

③明确各张报表市、县级审定单位和审定责任人； 

④负责数据的催报、审定工作。 

（4）试点单位 

试点单位负责报表数据的录入、审核、上报、修改等工作。具体

包括： 

①负责“交通运输企业一套表联网直报系统”的证书安装等准备

工作； 

②负责报表数据的录入、审核和上报； 

③对行业主管部门建议复核的数据进行核实、修改，重新上报，

直至审定通过。 

1.5 工作安排 

一套表联网直报试点工作包括四个阶段： 

（1）试点培训及报送准备阶段 

工作时间：2017 年 11—12 月 

工作内容：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组织开展试点工作培训。具体如下： 

①交通运输部 

组织召开一套表联网直报试点工作培训会，介绍一套表联网直报

试点业务新流程及各级管理部门职责分工；讲解《公路水路交通运输

企业一套表统计调查制度》调查内容及填报要求；演示联网直报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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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方法。 

②地方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组织开展本辖区一套表联网直报试点技术培训，重点加强对试点

单位的培训；明确各报表地方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审定单位、审定

责任人；明确并设置省内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报表审定时间。 

③试点单位 

试点单位统计负责人根据本单位内部分工，将各报表分配至相关

部门填报人员。 

（2）数据采集阶段 

工作时间：2018 年 1 月—2019 年 1 月 

工作内容：试点单位负责对数据进行录入、审核和上报。具体如

下： 

①根据报表填报内容及时间要求，完成数据录入、审核和上报工

作； 

②对于管理部门建议复核的数据进行核实和修改，直至报表通过

各级管理部门审定。 

（3）数据审定阶段 

工作时间：2018 年 2 月—2019 年 1 月 

工作内容：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对试点单位上报数据进行审定。

具体如下： 

①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在报表报送截止时间前，及时提醒、催促试

点单位按时完成数据上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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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在报表报送截止时间后，至本级审定截止时

间前，完成对报表数据的审定工作。 

（4）试点工作评估和总结 

工作时间：2018 年 2 月—2019 年 4 月 

工作内容：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开展本辖区数据质量评估和试

点工作总结。具体如下： 

①数据采集后，交通运输部负责对数据填报质量、填报及时率、

填报完整性等方面进行全方位评估。并对常见错误情况进行综合分析，

进一步优化填报程序，降低填报错误率。 

②各级主管部门及试点单位在试点评估总结阶段向交通运输部

反馈一套表联网直报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交通运输部对意见建议

进行总结归纳、查明原因，并在后续的方案、制度完善中予以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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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工作流程 

一套表联网直报工作是一项系统性的复杂工程，需要交通运输行

业管理部门和试点单位联动，形成合力，相互配合，共同完成。 

具体工作流程为： 

（1）交通运输部根据试点方案要求完成试点单位填报任务分派

和填报时间设置等任务部署工作，之后部、省、市、县各级交通运输

主管部门可以结合业务工作职责进行本级审定任务分派。 

（2）填报时间设置完成后，试点单位即可进行报表数据录入，

当期数据录入完成并审核无误后上报数据。 

（3）报表数据上报后，部、省、市、县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即可同步接收并查看数据，报表数据需要经过管理部门逐级审定，最

终经交通运输部数据审定后，完成当期数据填报工作。 

 
图 2-1 一套表联网直报工作流程图1 

                                                             
1 →（实线箭头）：代表主线工作流程；┈→（虚线箭头）：代表非必要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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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任务部署 

（1）填报任务分派 

填报任务分派就是交通运输部按照试点调查制度中每张报表的

填报范围，根据调查单位的经营业务和基本信息（试点单位的基础数

据从基本单位名录库中自动进行提取），给满足填报条件的试点单位

分派报表填报任务。试点单位结合自身属性，可以分派一张或者多张

报表填报任务。该项工作由交通运输部完成。 

（2）填报时间设置 

填报时间设置就是对每张报表的填报开始时间、填报结束时间、

各级管理部门数据审定截止时间进行设置。对试点单位的报表填报任

务分派完成后，即可通过填报时间设置来明确每张报表的录入、报送

和审定的时间。该项工作由交通运输部完成初始设置，省级管理部门

也可以结合本省实际情况对部级设定的时间节点进行修改，但是只能

修改下级管理单位的审定截止时间，试点单位的填报结束时间、本级

和部级审定截止时间无权修改。若试点单位在填报结束时间内没有完

成数据上报操作，部、省两级管理部门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设置补报时

间。 

（3）审定任务分派 

审定任务分派是指各级管理部门对试点单位上报的每张报表的

审定权限进行分派，即各级行业综合管理部门（如省交通运输厅、市

县交通运输局等）可以根据业务工作职责，把相关报表数据的审定任

务分派给运管、港航等业务部门来完成。该项工作各地可根据实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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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自行确定是否开展，若各级行业综合管理部门没有下设运管、港航

等业务部门或者因审定任务工作量小，无需业务部门分担，则可以不

进行审定任务分派。若不进行审定任务分派，则默认由各级行业综合

管理部门完成数据审定任务。 

 审定任务分派可以通过在联网直报系统中建立子用户（给运管、港航等

部门建立子用户，并将相关报表的审定任务进行分派）来完成。 

2.2 数据填报 

（1）数据录入 

填报任务分派和填报时间设置等任务部署工作完成后，试点单位

就可以在规定的时间内进行数据录入。若试点单位的数据填报任务比

较多，则试点单位可以通过创建子用户的形式，将部分报表的填报任

务分派给子用户来完成。 

 对于港口集团企业来说，数据录入的方式有两种：企业自行填报和企业

集团代报。企业自行填报是指隶属于港口企业集团的集团母公司和成员企业都

各自填报本单位数据；企业集团代报是指隶属于港口企业集团的成员企业的数

据，由集团母公司汇总填报，无需自行填报。港口集团企业填报有如下注意事

项： 

①港口集团录入数据前，必须设置集团填报方式； 

②设置集团填报方式前，请先确认集团隶属关系是否正确（从管理部门整

理的基本单位名录库中自动提取），若与实际情况不符，建议选择“企业自行填

报”； 

③企业集团代报范围： 

交企统 102 表：法人企业财务状况、交企统 104 表：能源消费情况、交企

统 P103 表：港口生产情况、交企统 P203-1 表：分航线进出港旅客人数、交企

统 P203-2 表：分货类吞吐量、交企统 P203-3 表：集装箱吞吐量、交企统 P203-4



11 
 

表：集装箱铁水联运； 

④为方便按照港口汇总生产量数据，集团代报不包括异地（不在同一港口

经营）企业； 

⑤一旦设置集团报送方式，当年不能修改。 

（2）数据审核 

数据审核是试点单位数据录入后对填写数据的逻辑性和合理性

进行的审核，不同于管理部门对试点单位数据的审定。数据审核包括

强制型审核、核实型审核和提示型审核三种。 

强制性审核：数据存在逻辑性错误，必须进行核实修改，否则无

法完成数据上报。 

核实性审核：数据存在合理性问题，需进一步核实，如情况实属，

则可保留不予修改，但是需填写原因解释进行说明，不修改不影响数

据上报。 

提示性审核：数据存在合理性问题，提醒需要进一步核实，不做

强制要求，不修改不影响数据上报。 

（3）数据上报 

试点单位数据录入并通过本表审核后，就可以进行数据的上报。

数据上报以报表为单位进行，即无论试点单位有几张报表的填报任务，

只要其中一张完成录入和审核工作，就可以对本张报表的数据进行上

报。 

 注意事项： 

①数据上报后，部、省、市、县各级行业管理部门可以同步接收并查看数

据，但是不能进行数据的修改； 

②数据上报后，本单位无权进行数据修改，只有当本单位执行“上报取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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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直接上级管理部门未进行审定操作时才能够执行）或者管理部门数据审

定不通过，将数据退回给本单位进行复核时，才能重新获得数据修改权限。 

2.3 数据审定 

试点单位完成数据上报任务后，需要行业管理部门进行数据审定。

数据审定需要按照“县→市→省→部”的顺序逐级进行。 

数据审定工作可以根据“审定任务分派”时赋予各单位的审定权

限来完成。若本级审定通过，则上级管理部门继续进行审定；若本级

审定不通过，管理部门需要进行数据退回。各级管理部门均按照逐级

审定的流程开展工作，直至交通运输部完成数据审定任务为止。 

 注意事项： 

①各级行业管理部门的数据审定操作需要在本级审定截止时间之前来进行。 

②数据审定工作可以根据“审定任务分派”时赋予各单位的审定权限来完

成。若各级行业综合管理部门通过“审定任务分派”把数据审定权限分派给了

港航部门，则行业综合管理部门和港航部门均可以进行数据审定。只要其中一

个部门进行了数据审定，就代表本级数据审定工作完成。港航部门审定完成后，

本级行业综合管理部门无需再次进行审定。 

③数据退回方式有两种：逐级退回和直接退回。逐级退回是本级管理部门

将审定不通过的数据退回给下级管理部门继续进行审定；直接退回是本级管理

部门跨过下级管理部门，直接将数据退回给试点单位进行数据复核。 

④部级数据审定完成后，会将所有数据返还各省级行业综合管理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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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填表说明 

3.1 报表目录 

本次试点的海洋运输、港口、公路客运站和城市客运四大领域共涉及报表 19 张，其中 4 张为综合报表，剩余

15 张分散在四个领域中，由各领域满足条件的单位分别填写。在 19 张报表中，有 3 张是新增报表，剩余 16 张均由

原交通运输行业统计报表制度精简、整合而来。基本信息见表 3-1。 

表 3-1 《公路水路交通运输企业一套表统计调查制度（试点）》报表基本信息一览表 

类型 表名 期别 填报范围 统计内容 来源 

综合 

单位基本情况 年报 

所有从事海洋运输、经营有二级及以上公路

客运站以及出租客运业务的法人单位；所有

从事港口经营、公共汽电车客运、轨道交通

和城市客运轮渡业务的经营业户 

企业基本信息、经营业务信

息、企业集团隶属关系、车

船数量、从业人员、工资情

况等 

新增 

法人企业财务状况 年报 

主营交通运输的所有从事海洋运输、港口、

经营有二级及以上公路客运站以及城市客运

业务的法人单位 

资产负债、营业收入、成本、

利润、税费、应付职工薪酬

等 

从原报表制度中纳

入 

能源消费情况 年报 

所有从事海洋运输和出租客运业务的法人单

位；所有从事港口经营、公共汽电车客运、

轨道交通和城市客运轮渡业务的经营业户 

分燃料类型的能源消耗数量 

原《交通运输能耗

监测统计报表制

度》《城市（县城）

客运统计报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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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表名 期别 填报范围 统计内容 来源 

度》整合 

企业运行景气状况 月报 特定法人单位（见附表 2） 

生产情况判断、经营效益判

断、运力供需判断及企业经

营面临的主要问题等 

新增 

海洋运输 

海洋运输生产情况 年报 

所有从事海洋运输业务的法人单位 

客货运力、运输量（含邮轮

客运量）、分货类运输量等 

原《交通运输综合

统计报表制度》中

《水路客运企业运

输量调查表》《水路

货运企业运输量调

查表》《水路货运企

业分货类运输量调

查表》精简整合 

海洋运输月度生产情况 月报 
客货运力、运输量（含邮轮

客运量）等 

港口 

港口生产情况 年报 在全部港口从事港口经营业务的经营业户 
泊位数量，旅客、货物、集

装箱吞吐量等 
新增 

分航线进出港旅客人数 月报 

在规模以上港口从事港口业务的经营业户 

分航线的旅客到达、发送量 

原《港口综合统计

报表制度》整合 

分货类吞吐量 月报 
分进出港、内外贸的 17 货类

吞吐量 

集装箱吞吐量 月报 
按照航线统计的集装箱箱量

和重量，按进出港分别填报 

集装箱铁水联运运量 月报 
在规模以上港口从事集装箱铁水联运业务的

港口经营业户 

分内外贸的集装箱铁水联运

进港、出港量 

分货类分运输方式集疏运情况 季报 

部分港口企业（见附表 1） 

分运输方式的主要货类吞吐

量，按集运、疏运分别填报 

分装（卸）货港分货类吞吐量 季报 
按装卸货港分别统计的分货

类吞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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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表名 期别 填报范围 统计内容 来源 

公路客运站 公路客运站旅客运输情况 月报 
所有从事二级及以上公路客运站经营业务的

法人单位 

分客运站等级的客运班次、

投入运力和发送量 

原《交通运输综合

统计报表制度》中

《公路客运站旅客

运输量调查表》精

简 

城市客运 

公共汽电车运营情况 年报 所有从事公共汽电车客运业务的经营业户 

按车长、燃料类型、排放标

准分的车辆数，场站设施，

线路条数、客运量等 

原《城市（县城）

客运统计报表制

度》整合 

轨道交通运营情况 年报 所有从事轨道交通客运业务的经营业户 

按运营车数、编组列数、场

站设施、线路条数、客运量

等 

出租汽车运营情况 年报 所有从事出租客运业务的法人单位 

按燃料类型分的车辆数、载

客车次总数、客运量、运营

里程、载客里程等 

城市客运轮渡运营情况 年报 所有从事城市客运轮渡业务的经营业户 
运营船数、航线条数、航线

总长度、客运量等 

城市公共交通运营情况 月报 

中心城市所有从事公共汽电车客运、轨道交

通和城市客运轮渡业务的经营业户以及从事

出租客运业务的法人单位 

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

租汽车、客运轮渡的运营车

（船）数、客运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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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调查表式 

（1）单位基本情况 

 

 

填报单位：                                      201    年 

 

01 组织机构代码 □□□□□□□□-□ 0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03 单位名称  

04 单位所在地详细地址  

05 单位所在地行政区划代码 □□□□□□ 06 单位管理机构行政区划代码 □□□□□□ 

07 单位所在港口代码 □□□□□□□□□□ 

08 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  09 开业（成立）时间       年    月 

10 道路/水路/港口经营许可证编号  

11 交通运输经营

业务 
 

110.班线客运 120.旅游客运 130.包车客运 190.其他公路客运 

210.公共汽电车客运 220.出租客运 230.轨道交通 240.城市客运轮渡 

310.内河班线 320.内河旅游 329.其他内河客运 330.沿海班线 340.沿海旅游 349.其他沿

海客运 350.远洋班线 360.远洋旅游 369.其他远洋客运 

410.普通货运 420.货物专用运输 430.大型物件运输 440.放射性物品运输 450.非放射性危

险货物运输 

510.内河干散货 520.内河集装箱 530.内河液体散货 539.其他内河货运 540.沿海干散货 

550.沿海集装箱 560.沿海液体散货 569.其他沿海货运 570.远洋干散货 580.远洋集装箱 

590.远洋液体散货 599.其他远洋货运 

600 收费公路 

710.客运站场 720.货运站场  

810.码头及其他港口设施服务 820.港口旅客运输服务 830.货物装卸、仓储服务 840.港口

拖轮、驳运服务 850.船舶港口服务 860.港口设施、设备和港口机械的租赁、维修服务 

900 其他 

12.1 固定电话  12.2 移动电话  12.3 电子邮箱  

13 登记注册类型  

110 国有 120 集体 130 股份合作 141 国有联营 142 集体联营 143 国有与集体联营  

149 其他联营 151 国有独资公司 159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160 股份有限公司 171 私营独资 

172 私营合伙 173 私营有限责任公司 174 私营股份有限公司 175 个体经营 179 其他私有

190 其他内资 

210 与港澳台合资 220 与港澳台合作 230 港澳台独资 240 港澳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90 其他港澳台投资 

310 中外合资经营 320 中外合作经营 330 外资企业 340 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14 营业状态  1.营业 2.停业（歇业）3.筹建 4.当年关闭 5.当年破产 9.其他 

15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类别  1.2006 年《企业会计准则》2.2001 年《企业会计准则》3.小企业会计准则 

16 是否隶属于企业集团  1 是 2 否 

16.1 企业隶属关系（限企业集团母公

司及成员企业填写）本企业是 
 

1.集团母公司（核心企业或集团总部） 

2.成员企业—请填写直接上级企业名称                             

表  号：交企统 101 表 

制定机关：交通运输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2017〕110 号 

有效期至：2018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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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     年     月    日 

  

17 拥有载客汽车 车辆数（辆）  客位数（客位）  

17.1 其中：自有自营 车辆数（辆）  客位数（客位）  

17.2 其中：本年购置 车辆数（辆）  客位数（客位）  

18 拥有载货汽车 车辆数（辆）  吨位数（吨）  

18.1 其中：自有自营 车辆数（辆）  吨位数（吨）  

18.2 其中：本年购置 车辆数（辆）  吨位数（吨）  

19 拥有客运船舶 船舶数（艘）  客位数（客位）  

19.1 其中：自有自营 船舶数（艘）  客位数（客位）  

19.2 其中：本年购置 船舶数（艘）  客位数（客位）  

20 拥有货运船舶 船舶数（艘）  吨位数（吨）  

20.1 其中：自有自营 船舶数（艘）  吨位数（吨）  

20.2 其中：本年购置 船舶数（艘）  吨位数（吨）  

21 从业人员期末人数（人）  21.1 从业人员平均人数（人）  

22 从业人员工资总额（万元）  22.1 从业人员平均工资（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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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体说明 

①本表由满足填写范围的法人单位或者经营业户填报。 

②本表填写范围为：所有从事海洋运输、经营有二级及以上公

路客运站以及出租客运业务的法人单位；所有从事港口经营、公共

汽电车客运、轨道交通和城市客运轮渡业务的经营业户。 

③标底色数据从“交通运输基本名录库信息管理系统”中提取

自动生成，指标数据如有变动应及时进行修改。报表数据审定后，

会自动回写到“交通运输基本名录库信息管理系统”中，第二年进

行交通运输基本名录库更新工作时，无需重复修改。 

 不影响填报任务分派、数据审定和数据汇总的部分修改信息（如单位名

称、组织机构代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经营许可证编号、登记注册类型、单

位负责人和联系电话等）会在今年的填报任务中立即调整过来。 

④本表填写 2017 年全年的实际情况。 

⑤一家单位填写一张表格。但是，对于“单位所在港口代码”填

写多个（即跨港口）的港口经营业户，需要根据在每个港口的实际情

况分港口填报该表。在配套的“交通运输企业一套表联网直报系统”

中拆分成多个用户分别进行填报。 

2）填写注意事项 

①组织机构代码 

不能含有 0-9 或 A-Z（必须大写）之外的字符，不要出现连接符

“-”。三证合一后没有组织机构代码的单位，可从“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的 9-17 位提取过来。该指标必须填写。 

②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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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18 位阿拉伯数字或大写英文字母（不使用 I、O、Z、S、V）

组成，其中 9-17 位是组织机构代码。三证合一的单位，该指标必须

填写。 

③单位名称 

按照工商部门登记的单位全称进行填写，单位名称是唯一的，不

允许重复。 

④行政区划代码 

“单位所在地行政区划代码”和“单位管理机构行政区划代码”

需在《行政区划代码表》中选择填写；其中“单位所在地行政区划代

码”需要具体到区县一级，不能填写“省本级、市本级”。“单位管理

机构行政区划代码”是对本单位有行业管理权限，能够获取本单位信

息的行业管理部门所在地的行政区划代码。“单位所在地行政区划代

码”和“单位管理机构行政区划代码”可以不一致。 

⑤单位所在港口代码 

该指标港口经营业户必须填写，在联网直报系统中只能选择一个

填写，在名录库系统中可以多选。 

 跨港口经营业户在填报时，会拆分成多个用户分别进行填报，涉及到的

生产情况和能耗情况都要分港口分别进行填写。 

⑥道路/水路/港口经营许可证编号 

按照单位实际情况填写，可多选，中间用英文“,”隔开。 

⑦交通运输经营业务 

指填报单位经营业务分类，可多选。除“600 收费公路”和“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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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外，均需选择到明细分类。纳入试点的调查单位，经营业务至

少有一项在四大试点领域范围内，试点领域与交通运输经营业务对应

情况见表 3-2。 

表 3-2 试点领域与交通运输经营业务对应表 

试点领域 对应交通运输经营业务 

海洋运输 

330.沿海班线 340.沿海旅游 349.其他沿海客运 350.远洋班线 360.远洋旅游 

369.其他远洋客运 

540.沿海干散货 550.沿海集装箱 560.沿海液体散货 569.其他沿海货运 570.

远洋干散货 580.远洋集装箱 590.远洋液体散货 599.其他远洋货运 

港口 

810.码头及其他港口设施服务 820.港口旅客运输服务 830.货物装卸、仓储服

务 840.港口拖轮、驳运服务 850.船舶港口服务 860.港口设施、设备和港口

机械的租赁、维修服务 

公路客运站 710.客运站场 

城市客运 210.公共汽电车客运 220.出租客运 230.轨道交通 240.城市客运轮渡 

⑧企业隶属关系 

港口单位的“企业隶属关系”可从名录库中提取过来，其他行业

需补充填写。 

 对于既有上级单位，又有下级单位的企业，“企业隶属关系”选择“成

员企业”； 

 “直接上级企业名称”填写直属上级企业的详细名称，不能跨级填写。

直接上级企业需存在于基本单位名录库中。 

3）表内主要逻辑关系 

①车辆、船舶数量≥自有自营车辆、船舶数量； 

②车辆、船舶数量≥本年购置车辆、船舶数量； 

③从业人员工资总额≥从业人员平均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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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法人企业财务状况 

 

 

 

填报单位：                                     201  年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数量 

甲 乙 丙 1 

一、资产负债 — — — 

存货 万元 01  

固定资产原价 万元 02  

本年新增固定资产 万元 03  

其中：车船购置 万元 04  

本年折旧 万元 05  

资产总计 万元 06  

负债合计 万元 07  

二、损益及分配 — — — 

营业收入 万元 08  

其中：主营业务收入（交通运输经营业务） 万元 09  

内：海洋客运收入 万元 10  

海洋货运收入 万元 11  

船舶租赁收入 万元 12  

港口客运收入 万元 13  

港口货物装卸收入 万元 14  

港口集装箱业务收入 万元 15  

其他港口业务收入 万元 16  

客运站经营收入 万元 17  

公共汽电车客运收入（自有自营） 万元 18  

出租客运收入 万元 19  

轨道交通收入 万元 20  

城市客运轮渡收入 万元 21  

营业成本 万元 22  

其中：主营业务成本（交通运输经营业务） 万元 23  

营业税金及附加 万元 24  

其中：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交通运输经营业务） 万元 25  

销售费用 万元 26  

管理费用 万元 27  

其中：税金 万元 28  

差旅费 万元 29  

财务费用 万元 30  

其中：利息收入 万元 31  

利息支出 万元 32  

表  号：交企统 102 表 

制定机关：交通运输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2017〕110 号 

有效期至：2018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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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数量 

甲 乙 丙 1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记） 万元 33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记） 万元 34  

营业利润 万元 35  

营业外收入 万元 36  

补贴收入 万元 37  

其中：公交车辆购置与更新补贴（城市客运） 万元 38  

其中：轨道交通运营补贴（城市客运） 万元 39  

利润总额 万元 40  

应交所得税 万元 41  

三、人工成本及增值税 — — — 

应付职工薪酬（本年贷方累计发生额） 万元 42  

应交增值税 万元 43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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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体说明 

①本表由满足填写范围的法人单位填报。 

②本表填写范围为：主营交通运输的所有从事海洋运输、港口、

经营有二级及以上公路客运站以及城市客运业务的法人单位。 

③本表由 2017 年全年正常营业的法人单位填写，填写 2017 年全

年的实际情况。 

④选择“企业集团代报”填报方式的港口经营业户，该表由集团

母公司（核心企业或集团总部）统一填报汇总数据，成员企业无需自

行填报。 

2）表内主要逻辑关系 

①本年新增固定资产≥其中：车船购置； 

②营业收入≥其中：主营业务收入； 

③主营业务收入≥海洋客运收入+海洋货运收入+船舶租赁收入

+港口客运收入+港口货物装卸收入+港口集装箱业务收入+其他港口

业务收入+客运站经营收入+公共汽电车客运收入（自有自营）+出租

客运收入+轨道交通收入+城市客运轮渡收入； 

④营业成本≥其中：主营业务成本； 

⑤营业税金及附加≥其中：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⑥管理费用≥税金+差旅费； 

⑦补贴收入≥其中：公交车辆购置与更新补贴； 

⑧补贴收入≥轨道交通运营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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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海洋运输生产情况 

 

 

 

填报单位：                                      201   年 

一、客运生产情况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数量 

甲 乙 丙 1 

客运船舶数 艘 101  

客运船舶额定载客量 客位 102  

客运量 人 103  

其中：邮轮 人 104  

旅客周转量 人公里 105  

二、货运生产情况 

2.1 货运生产总体情况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总计 
 

内贸 外贸 

甲 乙 丙 1 2 3 

货运船舶数 艘 201  — — 

货运船舶额定净载重量 吨 202  — — 

货运量 吨 203    

货物周转量 吨公里 204    

箱运量 TEU 205    

2.2 分货类运输情况 

指标名称 代码 
货运量 

（吨） 

货物周转量 

（吨公里） 
指标名称 代码 

货运量 

（吨） 

货物周转量 

（吨公里） 

甲 乙 1 2 甲 乙 1 2 

煤炭及制品 206   非金属矿石 216   

石油、天然气及制品 207   化学肥料及农药 217   

其中：原油 208   盐 218   

成品油 209   粮食 219   

金属矿石 210   机械、设备、电器 220   

其中：铁矿石 211   化工原料及制品 221   

钢铁 212   有色金属 222   

矿物性建筑材料 213   轻工、医药产品 223   

水泥 214   农林牧渔业产品 224   

木材 215   其它 225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   年    月   日 

 

表  号：交企统 W103 表 

制定机关：交通运输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2017〕110 号 

有效期至：2018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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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体说明 

①本表由满足填写范围的法人单位填报。 

②本表填写范围为：所有从事海洋客货运输业务的法人单位。 

③本表由 2017 年全年正常营业的法人单位填写，填写 2017 年全

年的实际情况。 

2）填写注意事项 

①客运船舶数、客运船舶额定载客量、货运船舶数、货运船舶额

定净载重量 

运力统计口径包括企业自有船舶以及长期租入、拥有调度权的船

舶。 

②邮轮客运量 

从事邮轮运输业务的企业必须填写。邮轮是指具有定线、定期航

行的并具备生活、娱乐、购物等设施，以供游客休闲度假为主要功能

的海上船舶。 

3）表内主要逻辑关系 

①客运量≥其中：邮轮客运量； 

②货运量=17 大货类货运量合计，即 203 行 1 列=206 行 1 列+207

行 1 列+210 行 1 列+212 行 1 列+213 行 1 列+214 行 1 列+215 行 1 列

+216 行 1 列+217 行 1 列+218 行 1 列+219 行 1 列+220 行 1 列+221 行

1 列+222 行 1 列+223 行 1 列+224 行 1 列+225 行 1 列； 

③货物周转量=17 大货类货物周转量合计，即 204 行 1 列=206

行 2 列+207 行 2 列+210 行 2 列+212 行 2 列+213 行 2 列+214 行 2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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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行 2 列+216 行 2 列+217 行 2 列+218 行 2 列+219 行 2 列+220 行

2 列+221 行 2 列+222 行 2 列+223 行 2 列+224 行 2 列+225 行 2 列； 

④货运量、货物周转量、箱运量：总计=内贸+外贸； 

⑤石油、天然气及制品货运量≥原油+成品油货运量； 

⑥石油、天然气及制品货物周转量≥原油+成品油货物周转量； 

⑦金属矿石货运量≥其中：铁矿石货运量； 

⑧金属矿石货物周转量≥其中：铁矿石货物周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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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港口生产情况 

 

 

 

填报单位：                                   201    年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数量 

甲 乙 丙 1 

泊位个数 个 01  

其中：万吨级 个 02  

旅客吞吐量 

 

人 03  

货物吞吐量 

 

吨 04  

其中：外贸货物吞吐量 

 

吨 05  

集装箱箱数 TEU 06  

集装箱重量 吨 07  

其中：货重 吨 08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   年   月   日 

 

表  号：交企统 P103 表 

制定机关：交通运输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2017〕110 号 

有效期至：2018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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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体说明 

①本表由满足填写范围的经营业户填报。 

②本表填写范围为：所有从事港口经营业务的经营业户，包括

法人单位、个体经营户以及隶属于其他行业但从事港口经营业务的

产业活动单位。 

③本表由 2017 年全年正常营业的经营业户填写，填写 2017 年全

年的实际情况。 

④一家单位填写一张表格。但是，对于“单位所在港口代码”填

写多个（即跨港口）的港口经营业户，需要根据在每个港口的实际情

况分港口填报该表。在配套的“交通运输企业一套表联网直报系统”

中拆分成多个用户分别进行填报。 

⑤选择“企业集团代报”填报方式的港口经营业户，该表由集团

母公司（核心企业或集团总部）统一填报汇总数据，成员企业无需自

行填报。 

2）填写注意事项 

①旅客吞吐量 

报告期内经由水路乘船进、出港区范围的旅客数量。“交通运输

经营业务”包含“港口旅客运输服务”的经营业户，该指标必须填写。 

 免票儿童、船舶船员、轮渡和港区内短途客运的旅客，以及在本港下船

登岸、后又乘同一船舶上船出港的旅客不纳入统计。 

②货物吞吐量 

报告期内经水路进、出港区范围并经过装卸的货物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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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在港区范围内所有码头、浮筒上完成的货物吞吐量均应进行统计，但

不包括利用自然岸坡进行的装卸量。 

③集装箱箱数 

按折合为 20 英尺集装箱数进行填写。 

表 3-3 集装箱箱数折算系数表 

箱型 数量 折算系数 

45 英尺箱 1 2.25 

40 英尺箱 1 2.00 

20 英尺箱 1 1.00 

其它箱型 1 1.00 

④集装箱重量 

该指标包括集装箱的箱重和货重。 

3）表内主要逻辑关系 

①泊位个数≥其中：万吨级泊位个数； 

②货物吞吐量≥其中：外贸货物吞吐量； 

③集装箱重量＞其中：货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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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公共汽电车运营情况 

 

 

 

填报单位：                                         201    年 

指标 计量单位 代码 数量 指标 计量单位 代码 数量 

甲 乙 丙 1 甲 乙 丙 1 

一、运营车辆 — — — 其他 辆 23  

运营车数 辆 01  运营车数按排放标准分： 

 

— — — 

其中：自有自营车辆 辆 02  国Ⅱ及以下 辆 24  

其中：空调车 辆 03  国Ⅲ 辆 25  

其中：安装卫星定位车载终端的车辆 辆 04  国Ⅳ 辆 26  

其中：BRT 运营车辆 辆 05  国Ⅴ及以上 辆 27  

运营车数按车长分： — — — 零排放 辆 28  

≤5 米 辆 06  标准运营车数 标台 29  

＞5 米且≤7 米 辆 07  本年新增运营车数 辆 30  

＞7 米且≤10 米 辆 08  本年报废更新运营车数 辆 31  

＞10 米且≤13 米 辆 09  额定载客量 人 32  

＞13 米且≤16 米 辆 10  二、场站设施 — — — 

＞16 米且≤18 米 辆 11  公交调度指挥中心 个 33  

＞18 米 辆 12  停保场面积 平方米 34  

双层车 辆 13  三、运营线路 — — — 

运营车数按燃料类型分： — — — 运营线路条数 条 35  

汽油车 辆 14  运营线路总长度 公里 36  

乙醇汽油车 辆 15  其中：BRT 线路长度 公里 37  

柴油车 辆 16  无轨电车线路长度 公里 38  

液化石油气车 辆 17  四、运营服务 — — — 

天然气车 辆 18  客运量 万人次 39  

双燃料车 辆 19  其中：自有自营客运量 万人次 40  

无轨电车 辆 20  其中：BRT 客运量 万人次 41  

纯电动车 辆 21  其中：使用 IC 卡的客运量 万人次 42  

混合动力车 辆 22  运营里程 万公里 43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    年     月      日 

 

表  号：交企统 U103-1 表 

制定机关：交通运输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2017〕110 号 

有效期至：2018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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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体说明 

①本表由满足填写范围的经营业户填报。 

②本表填写范围为：所有从事公共汽电车客运业务的经营业户。 

③本表由 2017 年全年正常营业的经营业户填写，填写 2017 年全

年的实际情况。 

④本表在《公路水路交通运输企业一套表统计调查制度（试点）》

和《城市（县城）客运统计报表制度》中并行报送。在《公路水路交

通运输企业一套表统计调查制度（试点）》中报送本单位的数据，在

《城市（县城）客运统计报表制度》中报送设市城市、县城的城市客

运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管辖范围内的汇总数据。 

2）填写注意事项 

①运营车数 

填写年底的时点数，年中报废不用的不纳入统计；新购入但尚未

投入运营的车辆不纳入统计。 

②本年新增运营车数、本年报废更新运营车数 

本年新增运营车数指报告期内为满足运力投放需求，单纯新购置

的运营车辆数； 

本年报废更新运营车数指报废或淘汰运营车辆后，重新购置的运

营车辆数。 

③额定载客量 

额定载客量=车厢固定乘客座位数+车厢有效站立面积（平方米）

×每平方米允许站立人数（每平方米不超过 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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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运营线路条数 

指为运营车辆设置的固定运营线路条数。包括干线、支线、专线

和高峰时间行驶的固定线路。不包括临时行驶和联营线路。 

⑤客运量 

指报告期公共交通运送乘客的总人次，包括付费乘客和不付费乘

客人次。      

⑥运营里程 

包括载客里程和空驶里程，空驶里程包括回程的空驶里程。 

3）表内主要逻辑关系 

①运营车数≥其中：自有自营车辆； 

运营车数≥其中：空调车； 

运营车数≥其中：安装卫星定位车载终端的车辆； 

运营车数≥其中：BRT 运营车辆； 

②运营车数=按车长分的车辆数合计，即 01 行=06 行+07 行+08

行+09 行+10 行+11 行+12 行+13 行； 

③运营车数=按燃料类型分的车辆数合计，即 01 行=14 行+15 行

+16 行+17 行+18 行+19 行+20 行+21 行+22 行+23 行； 

④运营车数=按排放标准分的车辆数合计，即 01 行=24 行+25 行

+26 行+27 行+28 行； 

⑤标准运营车数=按照车长折算的车辆数合计，即 29 行=0.5×06

行+0.7×07 行+1.0×08 行+1.3×09 行+1.7×10 行+2.0×11 行+2.5×12 行

+1.9×13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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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运营车数≥本年新增运营车数； 

运营车数≥本年报废更新运营车数； 

⑦运营线路总长度≥其中：BRT 线路长度+无轨电车线路长度； 

⑧客运量≥其中：自有自营客运量； 

客运量≥其中：BRT 客运量； 

客运量≥其中：使用 IC 卡的客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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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轨道交通运营情况 

 

 

 

填报单位：                                        201    年 

指标 计量单位 代码 数量 

甲 乙 丙 1 

一、运营车辆 — — — 

运营车数 辆 01  

其中：地铁 辆 02  

轻轨 辆 03  

单轨 辆 04  

有轨电车 辆 05  

磁悬浮 辆 06  

本年报废更新运营车数 辆 07  

标准运营车数 标台 08  

编组列数 列 09  

额定载客量 人 10  

二、场站设施 — — — 

停车保养场占地面积 平方米 11  

三、运营线路 — — — 

运营线路条数 条 12  

其中：地铁 条 13  

轻轨 条 14  

单轨 条 15  

有轨电车 条 16  

磁悬浮 条 17  

运营线路总长度 公里 18  

其中：地铁 公里 19  

轻轨 公里 20  

单轨 公里 21  

有轨电车 公里 22  

磁悬浮 公里 23  

四、运营服务 — — — 

客运量 万人次 24  

旅客周转量 万人公里 25  

运营里程 
万列公里 26  

万车公里 27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    年     月     日 

 

  

表  号：交企统 U103-2 表 

制定机关：交通运输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2017〕110 号 

有效期至：2018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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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体说明 

①本表由满足填写范围的经营业户填报。 

②本表填写范围为：所有从事轨道交通客运业务的经营业户。 

③本表由 2017 年全年正常营业的经营业户填写，填写 2017 年全

年的实际情况。 

④本表由原《城市（县城）客运统计报表制度》整合而来，已在

《城市（县城）客运统计报表制度》中取消，只在《公路水路交通运

输企业一套表统计调查制度（试点）》中单独报送。 

2）填写注意事项 

额定载客量 

额定载客量=车厢固定乘客座位数+车厢有效站立面积（平方米）

×每平方米允许站立人数（每平方米允许站立人数按 6人计算）。 

3）表内主要逻辑关系 

①运营车数、运营线路条数、运营线路总长度：轨道≥地铁+轻

轨+单轨+有轨电车+磁悬浮； 

②运营车数≥本年报废更新运营车数； 

③万车公里/万列公里=运营车数/编组列数； 

④运营里程（万列公里）≤运营里程（万车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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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出租汽车运营情况 

 

 

 

填报单位：                                      201    年 

指标 计量单位 代码 数量 

甲 乙 丙 1 

一、运营车辆 — — — 

运营车数 辆 01  

其中：安装卫星定位车载终端的车辆 辆 02  

运营车数按燃料类型分： — — — 

汽油车 辆 03  

乙醇汽油车 辆 04  

柴油车 辆 05  

液化石油气车 辆 06  

天然气车 辆 07  

双燃料车 辆 08  

纯电动车 辆 09  

其他 辆 10  

本年新增运营车数 辆 11  

本年报废更新运营车数 辆 12  

二、运营服务 — — — 

载客车次总数 万车次 13  

客运量 万人次 14  

运营里程 万公里 15  

其中：载客里程 万公里 16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    年     月     日 

 

表  号：交企统 U103-3 表 

制定机关：交通运输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2017〕110 号 

有效期至：2018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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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体说明 

①本表由满足填写范围的法人单位填报。 

②本表填写范围为：所有从事出租客运业务的法人单位。 

③本表由 2017 年全年正常营业的经营业户填写，填写 2017 年全

年的实际情况。 

④本表在《公路水路交通运输企业一套表统计调查制度（试点）》

和《城市（县城）客运统计报表制度》中并行报送。在《公路水路交

通运输企业一套表统计调查制度（试点）》中报送本单位的数据，在

《城市（县城）客运统计报表制度》中报送设市城市、县城的城市客

运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管辖范围内的汇总数据。 

2）填写注意事项 

①载客车次总数 

注意单车日载客车次的合理性（检验单车平均日载客车次=载客

车次总数/运营车数/365 天）。 

②客运量 

审核时，根据实际情况判断单车次载客人数是否合理（一般情况

下，客运量≤4×载客车次总数）。 

3）表内主要逻辑关系 

①运营车数≥其中：安装卫星定位车载终端的车辆； 

②运营车数=按燃料类型分的车辆数合计，即 01 行=03 行+04 行

+05 行+06 行+07 行+08 行+09 行+10 行； 

③运营车数≥本年新增运营车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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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车数≥本年报废更新运营车数； 

④运营里程≥其中：载客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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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城市客运轮渡运营情况 

 

 

 

填报单位：                                        201    年 

指标 计量单位 代码 数量 

甲 乙 丙 1 

一、运营船舶 — — — 

运营船数 艘 01  

本年新增运营船数 艘 02  

本年报废运营船数 艘 03  

本年报废更新运营船数 艘 04  

额定载客量 人 05  

二、运营航线 — — — 

运营航线条数 条 06  

运营航线总长度 公里 07  

三、运营服务 — — — 

客运量 万人次 08  

机动车运量 辆 09  

非机动车运量 辆 10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   年    月    日 

 

 

 

表  号：交企统 U103-4 表 

制定机关：交通运输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2017〕110 号 

有效期至：2018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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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体说明 

①本表由满足填写范围的经营业户填报。 

②本表填写范围为：所有从事城市客运轮渡业务的经营业户。 

③本表由 2017 年全年正常营业的经营业户填写，填写 2017 年全

年的实际情况。 

④本表由原《城市（县城）客运统计报表制度》整合而来，已在

《城市（县城）客运统计报表制度》中取消，只在《公路水路交通运

输企业一套表统计调查制度（试点）》中单独报送。 

2）填写注意事项 

①统计口径 

仅用于城市内部的轮渡运营业务，不含乡镇岛屿之间旅游客轮。 

②机动车运量 

指报告期内城市客运轮渡运输经营业户运送机动车的总量。 

③非机动车运量 

指报告期内城市客运轮渡运输经营业户运送非机动车的总量。 

3）表内主要逻辑关系 

①运营船数≥本年新增运营船数； 

②运营船数≥本年报废更新运营船数； 

③本年报废运营船数≥本年报废更新运营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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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能源消费情况 

 

 

 

填报单位：                                    201    年 

指标 计量单位 代码 数量 指标 计量单位 代码 数量 

甲 乙 丙 1 甲 乙 丙 1 

一、城市客运 — — — 二、海洋运输 — — — 

公共汽电车客运 — — — 海洋客运 — — — 

能源消费量 吨标准煤 01  能源消费量 吨标准煤 29  

汽油 吨 02  其中：柴油 吨 30  

乙醇汽油 吨 03  燃料油 吨 31  

柴油 吨 04  煤油 吨 32  

液化石油气 吨 05  海洋货运 — — — 

天然气 标准立方米 06  能源消费量 吨标准煤 33  

电力 千瓦时 07  其中：柴油 吨 34  

双燃料合计 吨标准煤 08  燃料油 吨 35  

其中：汽油 吨 09  煤油 吨 36  

乙醇汽油 吨 10  三、港口 — — — 

柴油 吨 11  能源消费量 吨标准煤 37  

液化石油气 吨 12  装卸生产能源消费量 吨标准煤 38  

天然气 标准立方米 13  其中：煤炭 吨 39  

电力 千瓦时 14  汽油 吨 40  

其他 吨标准煤 15  燃料油 吨 41  

轨道交通客运 — — — 柴油 吨 42  

能源消费量 吨标准煤 16  天然气 标准立方米 43  

  电力 千瓦时 17  电力 千瓦时 44  

其中：用于行车 千瓦时 18  其他 吨标准煤 45  

出租汽车客运 — — — 辅助生产能源消费量 吨标准煤 46  

    能源消费量 吨标准煤 19  其中：煤炭 吨 47  

汽油 吨 20  汽油 吨 48  

  乙醇汽油 吨 21  燃料油 吨 49  

  柴油 吨 22  柴油 吨 50  

液化石油气 吨 23  天然气 标准立方米 51  

天然气 标准立方米 24  电力 千瓦时 52  

电力 千瓦时 25  其他 吨标准煤 53  

城市客运轮渡 — — —     

    能源消费量 吨标准煤 26      

其中：汽油 吨 27      

柴油 吨 28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   年   月   日 

表  号：交企统 104 表 

制定机关：交通运输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2017〕110 号 

有效期至：2018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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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体说明 

①本表由满足填写范围的法人单位或者经营业户填报。 

②本表填写范围为：所有从事海洋运输和出租客运业务的法人

单位；所有从事港口经营、公共汽电车客运、轨道交通和城市客运

轮渡业务的经营业户。 

③本表由 2017 年全年正常营业的法人/经营业户填写，填写 2017

年全年的实际情况。 

④一家单位填写一张表格。但是，对于“单位所在港口代码”填

写多个（即跨港口）的港口经营业户，需要根据在每个港口的实际情

况分港口填报该表。在配套的“交通运输企业一套表联网直报系统”

中拆分成多个用户分别进行填报。 

⑤选择“企业集团代报”填报方式的港口经营业户，该表由集团

母公司（核心企业或集团总部）统一填报汇总数据，成员企业无需自

行填报。 

2）填写注意事项 

①各领域能源消费总量 

海洋运输、港口和城市客运中的公共汽电车客运三个领域的能源

消费总量，可以由下面的明细分类直接加总得到，无需自行填写； 

城市客运中的轨道交通、出租客运和客运轮渡的能源消费总量，

不能由分项直接加总得到，但同样无需填写。 

②折算系数 

分燃料类型的单位换算标准如表 3-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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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分燃料类型的单位换算标准 

燃料类型 单位换算标准 燃料类型 单位换算标准 

汽油 1 吨=1351 升 乙醇汽油 1 吨=1342 升 

柴油 1 吨=1149 升 液化石油气 1 吨=1852 升 

液化天然气 1 吨=1380 标准立方米天然气 

注：1 个标准立方米天然气是指 1 个大气压下，20 摄氏度时的 1 立方米天然气。 

 吨标准煤折算系数见报表制度。 

③城市客运能源消费 

运营车、船行驶消耗的各种燃料和电能的数量，为报告期内的累

计值，包括年中报废、更新车辆的能耗。（与油补统计口径保持一致） 

④轨道交通客运电能消耗量 

统计范围包括车站电能消耗量、行车电能消耗量、试运行电能消

耗量之和。 

3）表内主要逻辑关系 

①公共汽电车能源消费量（吨标准煤）≥双燃料合计能源消费量

（吨标准煤）； 

②轨道交通电能消耗量≥其中：用于行车的电能消耗量； 

③港口能源消费量≥装卸生产能源消费量+辅助生产能源消费量； 

④装卸生产能源消费量≥其中：其他能源消费量； 

⑤辅助生产能源消费量≥其中：其他能源消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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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海洋运输月度生产情况 

 

 

 

填报单位：                                     201   年   月 

一、客运生产情况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数量 

甲 乙 丙 1 

客运量 人 101  

其中：邮轮 人 102  

旅客周转量 人公里 103  

二、货运生产情况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总计 
 

内贸 外贸 

甲 乙 丙 1 2 3 

货运量 吨 201    

货物周转量 吨公里 202    

箱运量 TEU 203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   年    月   日 

 

表  号：交企统 W203 表 

制定机关：交通运输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2017〕110 号 

有效期至：2018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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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体说明 

①本表由满足填写范围的法人单位填报。 

②本表填写范围为：所有从事海洋客货运输业务的法人单位。 

③本表按照 2018 年每个月份的实际情况进行填写。 

2）填写注意事项 

邮轮客运量 

从事邮轮运输业务的企业必须填写。邮轮是指具有定线、定期航

行的并具备生活、娱乐、购物等设施，以供游客休闲度假为主要功能

的海上船舶。 

3）表内主要逻辑关系 

①客运量≥其中：邮轮客运量； 

②货运量、货物周转量、箱运量：总计=内贸+外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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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分航线进出港旅客人数 

 

 

 

填报单位：                                    201   年   月 

航线 代码 
旅客到达量（人） 旅客发送量（人） 

 港澳台旅客 国外旅客  港澳台旅客 国外旅客 

甲 乙 1 2 3 4 5 6 

总计 01       

其中：邮轮 02       

国内航线合计 03       

国际航线合计 04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    年    月    日 
 

 

表  号：交企统 P203-1 表 

制定机关：交通运输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2017〕110 号 

有效期至：2018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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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体说明 

①本表由满足填写范围的经营业户填报。 

②本表填写范围为：在规模以上港口从事港口旅客运输服务业务的经营

业户。 

③本表按照 2018 年每个月份的实际情况进行填写。 

④一家单位填写一张表格。但是，对于“单位所在港口代码”填写多个

（即跨港口）的港口经营业户，需要根据在每个港口的实际情况分港口填报

该表。在配套的“交通运输企业一套表联网直报系统”中拆分成多个用户分

别进行填报。 

⑤选择“企业集团代报”填报方式的港口经营业户，该表由集团母公司

（核心企业或集团总部）统一填报汇总数据，成员企业无需自行填报。 

⑥本表在《公路水路交通运输企业一套表统计调查制度（试点）》和《港

口综合统计报表制度》中并行报送。在《公路水路交通运输企业一套表统计

调查制度（试点）》中报送本单位的数据，在《港口综合统计报表制度》中报

送规模以上港口管理部门管辖范围内的汇总数据。 

2）填写注意事项 

①旅客吞吐量 

注意事项见交企统 P103 表 港口生产情况。 

②国际航线合计 

与香港、澳门、台湾之间的客运航线列入国际航线。 

3）表内主要逻辑关系 

①吞吐量合计≥其中：邮轮吞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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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吞吐量合计=国内航线吞吐量合计+国际航线吞吐量合计； 

③旅客到达量≥港澳台旅客到达量+国外旅客到达量； 

④旅客发送量≥港澳台旅客发送量+国外旅客发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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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分货类吞吐量 

 

 

填报单位：                                      201    年   月 

货物分类 
计量 

单位 
代码 

总计 出港 进港 

合计 外贸 内贸 合计 外贸 内贸 合计 外贸 内贸 

甲 乙 丙 1 2 3 4 5 6 7 8 9 

总计 吨 01          

其中：转口 吨 02          

内：船过船 吨 03          

1.煤炭及制品 吨 04          

其中：焦炭 吨 05          

2.石油、天然气及制品 吨 06          

其中：原油 吨 07          

成品油 吨 08          

液化气、天然气 吨 09          

3.金属矿石 吨 10          

其中：铁矿石 吨 11          

4.钢铁 吨 12          

其中：钢材 吨 13          

生铁 吨 14          

5.矿建材料 吨 15          

其中：砂 吨 16          

6.水泥 吨 17          

7.木材 吨 18          

其中：原木 吨 19          

8.非金属矿石 吨 20          

其中：磷矿 吨 21          

9.化肥及农药 吨 22          

10.盐 吨 23          

11.粮食 吨 24          

其中：小麦 吨 25          

玉米 吨 26          

黄豆 吨 27          

大米 吨 28          

12.机械、设备、电器 吨 29          

13.化工原料及制品 吨 30          

其中：橡胶 吨 31          

纯碱 吨 32          

14.有色金属 吨 33          

15.轻工、医药产品 吨 34          

其中：纸 吨 35          

日用工业品 吨 36          

糖 吨 37          

表  号：交企统 P203-2 表 

制定机关：交通运输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2017〕110 号 

有效期至：2018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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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货物分类 
计量 

单位 
代码 

总计 出港 进港 

合计 外贸 内贸 合计 外贸 内贸 合计 外贸 内贸 

甲 乙 丙 1 2 3 4 5 6 7 8 9 

16.农、林、牧、渔业产品 吨 38          

其中：棉花 吨 39          

17.其它 吨 40          

其中：集装箱重量 吨 41          

滚装汽车吞吐量 吨 42          

滚装汽车吞吐量 标辆 43          

补充资料：  总计中水上过驳作业量           吨。 

其中：装卸平台过驳量         吨。 

锚地、浮筒过驳量       吨。 

船舶外档过驳量         吨。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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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体说明 

①本表由满足填写范围的经营业户填报。 

②本表填写范围为：在规模以上港口从事港口业务的经营业户。 

③本表按照 2018 年每个月份的实际情况进行填写。 

④一家单位填写一张表格。但是，对于“单位所在港口代码”填写多个

（即跨港口）的港口经营业户，需要根据在每个港口的实际情况分港口填报

该表。在配套的“交通运输企业一套表联网直报系统”中拆分成多个用户分

别进行填报。 

⑤选择“企业集团代报”填报方式的港口经营业户，该表由集团母公司

（核心企业或集团总部）统一填报汇总数据，成员企业无需自行填报。 

⑥本表在《公路水路交通运输企业一套表统计调查制度（试点）》和《港

口综合统计报表制度》中并行报送。在《公路水路交通运输企业一套表统计

调查制度（试点）》中报送本单位的数据，在《港口综合统计报表制度》中报

送规模以上港口管理部门管辖范围内的汇总数据。 

2）填写注意事项 

①货物吞吐量 

注意事项见交企统 P103 表 港口生产情况。 

②“其他”货类 

“其它”货类增加集装箱重量（吨）、滚装汽车吞吐量（吨）其中项和滚

装汽车吞吐量（标辆）统计。当且仅当集装箱内货物无法进行分货类统计时，

集装箱总重计入“其它”货类，并单列；滚装汽车吞吐量计入“其它”货类，

并单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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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补充资料 

按照实际情况进行填写，不要漏填。 

3）表内主要逻辑关系 

①吞吐量总计=17 大货类吞吐量合计，即 01 行=04 行+06 行+10 行+12

行+15 行+17 行+18 行+20 行+22 行+23 行+24 行+29 行+30 行+33 行+34 行+38

行+40 行； 

②吞吐量总计≥其中：转口吞吐量； 

③转口吞吐量≥内：船过船吞吐量； 

④17 货类大类吞吐量≥其中明细分类吞吐量，具体包括： 

04 行≥05 行；06 行≥07 行+08 行+09 行；10 行≥11 行； 

12 行≥13 行+14 行；15 行≥16 行；18 行≥19 行；20 行≥21 行； 

24 行≥25 行+26 行+27 行+28 行；30 行≥31 行+32 行； 

34 行≥35 行+36 行+37 行；38 行≥39 行；40 行≥41 行+42 行； 

⑤吞吐量总计=外贸吞吐量+内贸吞吐量=出港量+进港量； 

⑥外贸吞吐量总计=外贸出港量+外贸进港量； 

⑦内贸吞吐量总计=内贸出港量+内贸进港量； 

⑧出港量合计=外贸出港量+内贸出港量； 

⑨进港量合计=外贸进港量+内贸进港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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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集装箱吞吐量 

 

 

 

填报单位：                                         201   年   月 

航线 

箱量（箱）  重量（吨） 

合计 

（TEU） 

空箱 重箱 

合计 货重 
TEU 

45 

英尺箱 

40 

英尺箱 

20 

英尺箱 
其它 TEU 

45 

英尺箱 

40 

英尺箱 

20 

英尺箱 
其它 

甲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总计              

其中：在港口拆、装箱  — — — — —      —  

1.国际航线合计              

…港              

…              

 

 
             

              

              

              

2.内支线合计              

…港              

…              

              

              

              

              

3.国内航线合计              

…港              

…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      年    月    日 

 

表  号：交企统 P203-3 表 

制定机关：交通运输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2017〕110 号 

有效期至：2018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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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体说明 

①本表由满足填写范围的经营业户填报。 

②本表填写范围为：在规模以上港口从事港口业务的经营业户。 

③本表按照 2018 年每个月份的实际情况进行填写。 

④一家单位填写一张表格。但是，对于“单位所在港口代码”填写多个（即

跨港口）的港口经营业户，需要根据在每个港口的实际情况分港口填报该表。

在配套的“交通运输企业一套表联网直报系统”中拆分成多个用户分别进行填

报。 

⑤选择“企业集团代报”填报方式的港口经营业户，该表由集团母公司（核

心企业或集团总部）统一填报汇总数据，成员企业无需自行填报。 

⑥本表在《公路水路交通运输企业一套表统计调查制度（试点）》和《港

口综合统计报表制度》中并行报送。在《公路水路交通运输企业一套表统计调

查制度（试点）》中报送本单位的数据，在《港口综合统计报表制度》中报送

规模以上港口管理部门管辖范围内的汇总数据。 

⑦本表分进港和出港两页填报。 

2）填写注意事项 

①统计口径 

商品箱不纳入吞吐量统计，将其重量放入交企统 P203-2 表的“机械设备”

中统计。 

②航线 

国际航线按国际港口名称分列，内支线、国内航线按国内港口名称分列。

其中，国际航线与内支线的合计为外贸吞吐量。 

③集装箱箱数折算标准 

见交企统 P103 表 港口生产情况的折算系数表。 

3）表内主要逻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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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合计（TEU）=空箱合计（TEU）+重箱合计（TEU）； 

②空箱、重箱合计（TEU）=各尺寸集装箱折算成标准箱的合计数，即： 

2 列=3 列×2.25+4 列×2+5 列+6 列； 

7 列=8 列×2.25+9 列×2+10 列+11 列； 

③集装箱重量＞货重。 

4）表间主要逻辑关系 

①货物外贸出港量≥集装箱外贸出港量，即交企统 P203-2 表第 5 列总计

≥交企统 P203-3 表（出港）第 12 列国际航线合计+内支线合计； 

②货物内贸出港量≥集装箱内贸出港量，即交企统 P203-2 表第 6 列总计

≥交企统 P203-3 表（出港）第 12 列国内航线合计； 

③货物外贸进港量≥集装箱外贸进港量，即交企统 P203-2 表第 8 列总计

≥交企统 P203-3 表（进港）第 12 列国际航线合计+内支线合计； 

④货物内贸进港量≥集装箱内贸进港量，即交企统 P203-2 表第 9 列总计

≥交企统 P203-3 表（进港）第 12 列国内航线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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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集装箱铁水联运运量 

 

 

 

填报单位：                               201   年   月 

到发站 
总计 

（TEU） 

重箱（TEU） 空箱（TEU） 

铁水联运进港量 铁水联运出港量 铁水联运进港量 铁水联运出港量 

合计 内贸 外贸 合计 内贸 外贸 合计 合计 

甲 1 2 3 4 5 6 7 8 9 

总计          

其中：过境   — —  — —   

…市          

…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    年     月   日 

 

表  号：交企统 P203-4 表 

制定机关：交通运输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2017〕110 号 

有效期至：2018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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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体说明 

①本表由满足填写范围的经营业户填报。 

②本表填写范围为：在规模以上港口从事集装箱铁水联运业务

的港口经营业户。 

③本表按照 2018 年每个月份的实际情况进行填写。 

④一家单位填写一张表格。但是，对于“单位所在港口代码”填

写多个（即跨港口）的港口经营业户，需要根据在每个港口的实际情

况分港口填报该表。在配套的“交通运输企业一套表联网直报系统”

中拆分成多个用户分别进行填报。 

⑤选择“企业集团代报”填报方式的港口经营业户，该表由集团

母公司（核心企业或集团总部）统一填报汇总数据，成员企业无需自

行填报。 

⑥本表由原《港口综合统计报表制度》整合而来，已在《港口综

合统计报表制度》中取消，只在《公路水路交通运输企业一套表统计

调查制度（试点）》中单独报送。 

2）填写注意事项 

①铁水联运界定 

以集装箱作为运载单元，主要采用铁路和水路两种运输方式完成

的多式联运。现阶段，考虑到铁路集装箱中心站建设布局情况，以公

路短程驳运连接铁路和水路运输完成的联运箱量也一并纳入集装箱

铁水联运量统计。 

②指标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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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的箱量要以“TEU”为单位来填写。 

③到发站 

到发站要在下拉菜单中选择填写，系统会按省、市级别来自动汇

总。 

3）表内主要逻辑关系 

①集装箱铁水联运运量总计=重箱、空箱进出港量合计，即 1 列

=2 列+5 列+8 列+9 列； 

②铁水联运进出港量合计≥内贸量+外贸量，即： 

2 列≥3 列+4 列； 

5 列≥6 列+7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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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分货类分运输方式集疏运情况 

 

 

 

填报单位：                                   201   年   季 

货物分类 
计量 

单位 
代码 总计 铁路 

水运 

公路 管道 其它 
合计 

内贸 
外贸 

小计 内河 沿海 

甲 乙 丙 1 2 3 4 5 6 7 8 9 10 

总计 吨 01           

其中：1.煤炭及制品 吨 02           

2.石油、天然气及制品 吨 03           

内：原油 吨 04           

成品油 吨 05           

液化气、天然气 吨 06           

3.铁矿石 吨 07           

4.化肥及农药 吨 08           

5.粮食 吨 09           

国际标准集装箱 

合计 TEU 10           

重箱合计 TEU 11           

空箱合计 TEU 12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      年     月      日 

 

表  号：交企统 P203-5 表 

制定机关：交通运输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2017〕110 号 

有效期至：2018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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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体说明 

①本表由满足填写范围的港口企业填报。 

②本表填写范围为：部分港口企业，以原《港口综合统计报表

制度》中的重点港口企业为主，具体名录见附表 1：重点港口企业名

录。 

③本表按照 2018 年每个季度的实际情况进行填写。 

④一家单位填写一张表格。 

⑤与月报不同，本表填写范围内涉及到的港口集团母公司（核心

企业或集团总部），必须填报成员企业的汇总数。 

⑥本表由原《港口综合统计报表制度》纳入，已在《港口综合统

计报表制度》取消，只在《公路水路交通运输企业一套表统计调查制

度（试点）》中单独报送。 

⑦本表分集运（到港）、疏运（离港）两页填报。 

2）填写注意事项 

①统计口径 

凡进出港区范围且经过装卸的货物，不论是由船舶、火车、汽车

还是其它运输工具运进或运出港口的，均应纳入统计。 

②集运量 

报告期内到港货物的实际卸货数量。 

③疏运量 

报告期内离港货物的实际装货数量。 

3）表内主要逻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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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吞吐量总计≥分货类吞吐量合计，即 01 行≥02 行+03 行+07

行+08 行+09 行； 

②分货类吞吐量≥其中：明细分类项吞吐量合计，即 03 行≥04

行+05 行+06 行； 

③集装箱吞吐量=重箱吞吐量+空箱吞吐量； 

④吞吐量总计=各种运输方式的吞吐量之和，即 1 列=2 列+3 列

+8 列+9 列+10 列； 

⑤水运方式吞吐量合计=内贸量+外贸量，即 3 列=4 列+7 列； 

⑥水运内贸吞吐量合计=内河吞吐量+沿海吞吐量，即 4 列=5 列

+6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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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分装（卸）货港分货类吞吐量 

 

 

 

填报单位：                                201    年   季 

装（卸）货港 合计 煤炭及制品 ... ... ... ... 

甲 01 02 ... ... ... ... 

总计       

1.内贸合计       

...港       

...       

       

       

       

2.外贸合计       

...国小计       

...港       

...       

内支线小计       

...港       

...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    年    月   日 

 

  

表  号：交企统 P203-6 表 

制定机关：交通运输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2017〕110 号 

有效期至：2018 年 12 月 

计量单位：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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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体说明 

①本表由满足填写范围的港口企业填报。 

②本表填写范围为：部分港口企业，以原《港口综合统计报表

制度》中的重点港口企业为主，具体名录见附表 1：重点港口企业名

录。 

③本表按照 2018 年每个季度的实际情况进行填写。 

④一家单位填写一张表格。 

⑤与月报不同，本表填写范围内涉及到的港口集团母公司（核心

企业或集团总部），必须填报成员企业的汇总数。 

⑥本表由原《港口综合统计报表制度》纳入，已在《港口综合统

计报表制度》取消，只在《公路水路交通运输企业一套表统计调查制

度（试点）》中单独报送。 

⑦本表涉密，不在联网直报系统中显示，维持原有的方式报送。 

2）填写注意事项 

①统计口径 

凡进出港区范围且经过装卸的货物，不论是由船舶、火车、汽车

还是其它运输工具运进或运出港口的，均应纳入统计。 

②集运量 

报告期内到港货物的实际卸货数量。 

③疏运量 

报告期内离港货物的实际装货数量。 

3）表内主要逻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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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吞吐量总计=17 大货类吞吐量合计，即 01 列=02 列+04 列+08

列+10 列+13 列+15 列+16 列+18 列+20 列+21 列+22 列+27 列+28 列

+31 列+32 列+36 列+38 列； 

②17 大货类吞吐量≥其中：明细分类项吞吐量，即： 

02 列≥03 列；04 列≥05 列+06 列+07 列；08 列≥09 列； 

10 列≥11 列+12 列；13 列≥14 列；16 列≥17 列； 

18 列≥19 列；22 列≥23 列+24 列+25 列+26 列； 

28 列≥29 列+30 列；32 列≥33 列+34 列+35 列；36 列≥37 列。 

4）表间主要逻辑关系 

①交企统 P203-2 表第 4 列货物出港量=交企统 P203-6 表（出港）

的总计行； 

②交企统 P203-2 表第 5 列货物外贸出港量=交企统 P203-6 表（出

港）的外贸合计行； 

③交企统 P203-2 表第 6 列货物内贸出港量=交企统 P203-6 表（出

港）的内贸合计行； 

④交企统 P203-2 表第 7 列货物进港量=交企统 P203-6 表（进港）

的总计行； 

⑤交企统 P203-2 表第 8 列货物外贸进港量=交企统 P203-6 表（进

港）的外贸合计行； 

⑥交企统 P203-2 表第 9 列货物内贸进港量=交企统 P203-6 表（进

港）的内贸合计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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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公路客运站旅客运输情况 

 

 

 

填报单位：                                     201  年  月 

指标 代码 客运班次（班次） 投入运力（客位） 发送量（人） 

甲 乙 1 2 3 

总计 01    

其中：一级客运站 02    

二级客运站 03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    年    月    日 

 

 

表  号：交企统 S203 表 

制定机关：交通运输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2017〕110 号 

有效期至：2018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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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体说明 

①本表由满足填写范围的法人单位填报。 

②本表填写范围为：所有从事二级及以上公路客运站经营业务

的法人企业。 

③本表按照 2018 年每个月份的实际情况进行填写。 

2）填写注意事项 

填报口径 

本表虽然要求所有从事二级及以上公路客运站经营业务的法人

企业填写，但是总计行填写的是该企业所有客运站的汇总数据，若存

在二级以下客运站，也请一并填写。 

3）表内主要逻辑关系 

总计行≥一级、二级客运量数据的合计，即 01 行≥02 行+03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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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城市公共交通运营情况 

 

 

 

填报单位：                                    201   年   月 

指标 计量单位 代码 数量 

甲 乙 丙 1 

一、公共汽电车 — — — 

运营车数 辆 01  

客运量 万人次 02  

二、轨道交通 — — — 

运营车数 辆 03  

客运量 万人次 04  

最高日客运量 万人次 05  

三、出租汽车 — — — 

运营车数 辆 06  

客运量 万人次 07  

四、城市客运轮渡 — — — 

运营船数 艘 08  

客运量 万人次 09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   年   月   日 

 

表  号：交企统 U203 表 

制定机关：交通运输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2017〕110 号 

有效期至：2018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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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体说明 

①本表由满足填写范围的法人单位或者经营业户填报。 

②本表填写范围为：36 个中心城市所有从事公共汽电车、轨道

交通、城市客运轮渡业务的经营业户以及从事出租客运业务的法人

单位。由 36 个中心城市本级行政管辖范围内的单位进行填写，不

含市辖县（市）管辖范围内的单位。 

36 个中心城市包括：北京、天津、石家庄、太原、呼和浩特、

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上海、南京、杭州、宁波、合肥、福

州、厦门、南昌、济南、青岛、郑州、武汉、长沙、广州、深圳、

南宁、海口、重庆、成都、贵阳、昆明、拉萨、西安、兰州、西宁、

银川、乌鲁木齐市。 

③本表按照 2018 年每个月份的实际情况进行填写。 

④本表由原《城市（县城）客运统计报表制度》整合而来。其中，

轨道交通和城市客运轮渡部分已在《城市（县城）客运统计报表制度》

中取消，只在《公路水路交通运输企业一套表统计调查制度（试点）》

中单独报送。公共汽电车和出租汽车客运部分在《公路水路交通运输

企业一套表统计调查制度（试点）》和《城市（县城）客运统计报表

制度》中并行报送，在《公路水路交通运输企业一套表统计调查制度

（试点）》中报送本单位的数据，在《城市（县城）客运统计报表制

度》中报送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管辖范围内的汇总数据。 

2）填写注意事项 

①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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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城市（直辖市除外）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审定后，还需要上级

管理部门（省级）审定后才能进行部级审定，与原《城市（县城）客

运统计报表制度》由主要城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直接上报交通运输部

的流程不同。 

②轨道交通最高日客运量 

指本市区域内各条线路轨道交通单日运送乘客人次的最大值之

和。 

3）表内主要逻辑关系 

轨道交通客运量≥最高日客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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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企业运行景气状况 
 

 

 

 

 

      201  年  月 

01 企业规模：    ①大型企业  □     ②中型企业  □      ③小型企业  □      ④微型企业  □ 

02 企业当前生产状态：    ①正常生产  □      ②停产  □ 

一、生产情况判断 

03 本月本企业运输生产与上月相比                   ①加快  □      ②持平  □      ③放缓  □ 

04 本月本企业接到的订单与上月相比                 ①增加  □      ②持平  □      ③减少  □ 

05 预计下月本企业运输生产与本月相比               ①加快  □      ②持平  □      ③放缓  □ 

06 预计下月本企业接到的订单与本月相比             ①增加  □      ②持平  □      ③减少  □ 

二、经营效益判断 

07 本月本企业运输生产效益与上月相比               ①向好  □      ②持平  □      ③下降  □ 

08 本月本企业经营成本与上月相比                   ①增加  □      ②持平  □      ③减少  □ 

09 预计下月本企业运输生产效益与本月相比           ①向好  □      ②持平  □      ③下降  □ 

10 预计下月本企业经营成本与本月相比               ①增加  □      ②持平  □      ③减少  □ 

三、运力供需判断 

11 本月本企业运力状况与上月相比                   ①充足  □      ②持平  □      ③不足  □ 

12 预计下月本企业运力状况与本月相比               ①充足  □      ②持平  □      ③不足  □ 

四、企业经营面临的主要问题 

13 

本季度企业生产经营中的主要问题是（可多选，最多选 3 项。若选⑧，则不应选其他项） 

①资金紧张      □         ②燃料价格上涨          □       ③用工短缺       □ 

④用工成本上升  □         ⑤应收账款超出正常水平  □       ⑥运输需求减少   □ 

⑦其他问题（请注明）                                □       ⑧基本无问题     □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    年    月    日 

 

  

表  号：交企统 205 表 

制定机关：交通运输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2017〕110 号 

有效期至：2018 年 12 月 

组织机构代码：□□□□□□□□-□ 

单位详细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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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体说明 

①本表由满足填写范围的法人单位填报，详见附表 2：景气状

况调查名录。 

②本表按照 2018 年每个月份的实际情况进行填写。 

③一家单位填写一张表格。 

④本表填写范围内涉及到的港口集团母公司（核心企业或集团总

部），必须结合成员企业的实际情况如实选择填报。 

2）填写注意事项 

企业规模 

划分标准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

企业〔2011〕300 号），大型企业指从业人员超过 1000 人且年营业收

入超过 30000 万元的企业，中型企业指从业人员在 300~1000 人之间

且年营业收入在 3000~30000 万元之间的企业，小型企业指从业人员

在 20~300 人之间且年营业收入在 200~3000 万元之间的企业，微型企

业指从业人员小于 20 人或年营业收入小于 200 万元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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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附表 

附表 1：重点港口企业名录 

省份 企业名称 省份 企业名称 

天津 天津港（集团）有限公司 江西 上港集团九江港务有限公司 

河北 

秦皇岛港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 

烟台港集团有限公司 

神华黄骅港务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威海港股份有限公司 

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港（集团）有限公司 

辽宁 

丹东港集团有限公司 日照港集团有限公司 

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 

武汉港务集团有限公司 

营口港务集团有限公司 黄石港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 荆州港务集团公司 

黑龙江 
哈尔滨港务局 宜昌港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佳木斯港务有限公司 
湖南 

长沙集星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岳阳城陵矶新港有限公司 

江苏 

连云港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 

汕头港务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港（集团）有限公司 惠州市大亚湾华德石化有限公司 

镇江港务集团有限公司 赤湾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太仓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盐田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张家港港务集团有限公司 东莞海腾港务有限公司 

南通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沙角 C 电厂 

常州新长江港口有限公司 广州港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江阴港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山港航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省扬州港务集团有限公司 珠海国际货柜码头（高栏）有限公司 

泰州港务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省三埠港客货运输合营有限公司 

江苏徐州港务（集团）有限公司 湛江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市港务有限责任公司 佛山新港码头有限公司 

浙江 

浙江嘉兴港物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容奇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 南海国际货柜码头有限公司 

中化兴中石油转运（舟山）有限公司 肇庆港务有限公司 

浙江大麦屿港务有限公司 

广西 

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北海港分公司 

温州港集团有限公司 钦州市港口（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杭州港航有限公司 防城港北部湾港务有限公司 

杭州崇贤港投资有限公司 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安徽 

马鞍山港口(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贵港爱凯尔集装箱港务有限公司 

安徽皖江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 

海南港航控股有限公司 

铜陵港务有限责任公司 国投洋浦港有限公司 

池州港远航控股有限公司 海南八所港务有限责任公司 

安庆港务总公司 重庆 重庆港务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福建 
福州港务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 四川泸州港务有限责任公司 

莆田港务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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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份 企业名称 省份 企业名称 

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集装箱码头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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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景气状况调查名录 

省份 企业名称 省份 企业名称 

天津 天津港（集团）有限公司 

福建 

福建省海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河北 

秦皇岛港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远洋运输公司 

神华黄骅港务有限责任公司 厦门通海船务有限公司 

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福州港务集团有限公司 

辽宁 

丹东市安康海运有限责任公司 莆田港务集团有限公司 

丹东港集团有限公司 厦门集装箱码头集团有限公司 

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 上港集团九江港务有限公司 

营口港务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 

青岛嘉荣祥海运有限公司 

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 烟台港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 

中外运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 山东威海港股份有限公司 

东方海外货柜航运有限公司 青岛港（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中远海运油品运输有限公司 日照港集团有限公司 

神华中海航运有限公司 

湖北 

长航货运有限公司 

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长航新凤凰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长江轮船公司 华中航运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民生轮船有限公司 武汉港务集团有限公司 

中远海运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 黄石港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中波轮船股份公司 宜昌港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 

中远海运散货运输有限公司 

江苏 

中国长江航运集团南京油运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市航讯船务有限公司 

连云港海通航运有限公司 广州市富航船务有限公司 

江苏三航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市仕泰海运有限公司 

连云港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东莞市金龙航运有限公司 

南京港（集团）有限公司 汕头港务集团有限公司 

镇江港务集团有限公司 惠州市大亚湾华德石化有限公司 

太仓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盐田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张家港港务集团有限公司 东莞海腾港务有限公司 

南通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港集团有限公司 

常州新长江港口有限公司 珠海国际货柜码头（高栏）有限公司 

江苏江阴港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省三埠港客货运输合营有限公司 

江苏省扬州港务集团有限公司 湛江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泰州港务集团有限公司 佛山新港码头有限公司 

江苏徐州港务（集团）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容奇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无锡市港务有限责任公司 南海国际货柜码头有限公司 

浙江 

浙江省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肇庆港务有限公司 

舟山市瑞航海运有限公司 

广西 

广西防城港锦航船务有限公司 

温州江洲运输有限公司 广西贵港市桂南船务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嘉兴港物流有限公司 钦州市港口（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 防城港北部湾港务有限公司 

浙江大麦屿港务有限公司 广西贵港爱凯尔集装箱港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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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份 企业名称 省份 企业名称 

杭州港航有限公司 

海南 

海南港航控股有限公司 

安徽 

安徽省腾达航运股份有限公司 国投洋浦港有限公司 

安徽省志远航运有限公司 海南八所港务有限责任公司 

芜湖海顺航运有限公司 重庆 重庆港务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铜陵港务有限责任公司   

 


